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

    审批号：株芦环评告知承诺[2021]4号
	项目名称
	罗莎食品加工基地项目

	建设地点
	株洲市芦淞区航空大道88号
	占地（建筑、营业）面积（m2）
	14799.67

	建设单位
	株洲乐莎食品有限公司
	法定代表人或者

主要负责人
	郑扬

	联系人
	张誉馨
	联系电话
	 13367333621

	项目投资(万元)
	10000
	环保投资(万元)
	20

	拟投入生产
运营日期
	2021年11月
	行业类别
	十一、食品制造业 14中24、其他食品制造 149*中的其他未列明食品制造

	告知承诺制
审批依据
	该项目属于《湖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管理办法》适用范围中的食品制造项目。

	建设内容及规模
	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4799.67m2，代征道路面积3082.39m2，代征绿地面积396.66m2，净用地面积11320.62m2，总建筑面积19686.51m2。项目共建设一栋5层的7字型生产厂房，1F 为原料区及发货区等，2F~4F为生产车间，5F为预留区。接待大厅和办公区位于1F，并配套建设供电、供水、排水等公用设施以及废气处理、固废暂存间等环保设施。建成后年生产各类糕点1470吨。

	该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（盖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2021年6月23日


